
 附件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條、第○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

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

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

之方式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二規定，公開發

行公司得適用股東會

視訊會議之規定，依

該條第一項本文規

定，公司章程得訂明

股東會開會時，以視

訊會議或中央主管機

關即經濟部公告之方

式為之；另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

三項亦為相同之規

定。為配合主管機關

推動視訊股東會之政

策，並因應數位化時

代之需求，提供股東

便利參與股東會之管

道，使本公司得依實

際需要，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股東會採視訊

方式召開，特依前揭

規定明定本公司股東

會得採視訊會議或其

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

式召開，爰增訂之。 

第○條 第○＋１次修正

於○年○月○日。 

 

第○條  第○次修正於○

年○月○日。 

 

明定本次章程修正日期。

（此條並非法制配套所必

要，請依各公司章程形式

及實際作法調整） 

 


